
景谷县呈批公文专用单
公文类型：通知 紧急程度：普通

收文日期 2017-09-14 发文日期 2017-09-14

来文单位 市民政局;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;市卫生计生委

文   号 普卫（2017）118号 签 发 人 苏永跃

来文标题
关于印发普洱市农村贫困住院患者县域内先诊

疗后付费实施方案的通知

主要领导批示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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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批示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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拟办意见 2017-09-15 16:45:56 杨会同志(景谷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) (收文)批示

同意拟办意见 

2017-09-15 16:28:30 马莉同志(办公室) (收文)拟办

呈局长阅。转党办、健康扶贫办各1份。请健康扶贫听取分管领导刘副意见后，按实施

步骤具体组织实施，请党办负责相关工作的协调。当否，请杨副阅示。 

单位会签意见

主送单位 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民政局;墨江哈尼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;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;景谷县民政局;景谷县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局;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;澜沧拉祜族

自治县民政局;景谷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;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卫生和计

划生育局;宁洱县民政局;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民政局;景东县民

政局;宁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;普洱市思茅区民政局;西盟县民政

局;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;景东县人力资

源和社会保障局;西盟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;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

自治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（卫生）;宁洱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;西盟县

卫生和计划生育局;景东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;普洱市思茅区卫生局;镇

沅县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;镇沅县民政局;镇沅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

;江城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;普洱市思茅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;江城

县民政局;普洱市中医医院;普洱市第二人民医院;普洱市人民医院;江

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;普洱市妇幼保健院

抄送单位


